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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 每年 3 月及 9 月發函通

知各系所開始受理申請

(實際日期以發文為主)。 

1.2 3 月份申請之證照生效

日需在前一年度 8 月 1
日至當年度 1 月 31 日；

9 月份申請者，需在當

年度 2 月 1 日至 7 月 31
日。 

2.1 系所轉知學生提出申

請。 

2.2 申請獎勵之學生請至學

生學習歷程系統提報證

照。 

2.3 如為當年度畢業生(已領

取畢業證書者)，請改以

紙本申請。 

3.1 證照經系所及研發處審

查通過後，至「1+4 專案

獎勵申請」頁面，點選

確認申請。 

4.1 研發處就業暨校友服務

中心審查申請文件是否

符合條件及重複申請，

並核定獎勵金額。 

4.2 審查完畢後造印領清

冊，會簽學務處及主計

室。 

5.1 依行政程序簽請鈞長核

示。 

6.1 依批示執行，並送主計 

室核銷。 

7.1 主計室審核後，請出納

組將獎勵金撥入申請之

學生帳戶。 

8.1 結案。 

學生 1+4 專案獎勵申

請表 -已畢業學生專

用 

法令依據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學生 1+4 專案推動方案及獎勵規定 

準時結案再
追蹤 

追蹤人：就業暨校友服務中心  主任(分機：2543 ) 

備  註 承辦人：蔡沂璇助理（分機：2542  E-mail：tsaiyh@yuntech.edu.tw） 112/11/22 修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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